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总第 ２０９ 期）

人 口 与 经 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Ｎｏ． ２， ２０１５
（Ｔｏｔ． Ｎｏ． ２０９）

城市低保与家庭减贫
———基于 ＣＨＩＰＳ 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　 雯
（复旦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近十年来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受到重视。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设

计也成为我国城市减贫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ＣＨＩＰ） ２００２ 和

２００７ 两次大型的微观调查数据， 从家庭层面对我国城市低保的减贫效果进行了全面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２００２ 年我国有 ８ ７０％的城镇家庭在低保救助下摆脱了贫困， 家庭的贫困深

度和贫困强度分别下降了 ９ ７％ 和 １１ ５％ ； ２００７ 年我国有 ５９％ 的城镇家庭在低保救助下摆

脱了贫困， 家庭的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降幅分别达到 ７９ ２％ 和 ８７ ８％ 。 目前城市低保的重

点救助对象是单人户、 单亲家庭、 老年人口比重高、 失业率高的家庭， 以及有重度残疾者和

体质虚弱者的家庭， 上述特征与我国家庭结构小型化、 养老负担加重、 持续性失业和医疗卫

生体制改革不到位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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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雯： 城市低保与家庭减贫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９ ７％ ａｎｄ １１ ５％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２００２；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５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ｌｅｆｔ ｏｕｔ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ｔｏ ７９ ２％ ａｎｄ ８７ ８％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２００７．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ｋｅ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ｒｅ
ｓｉｎｇｌｅ⁃ｐｅｒｓｏ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ｒｅｎｔ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ｗｉｔｈ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ｙ ｗｅａｋ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ｉｚｅ 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 ｈｅａｖｉｅｒ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ｎｏｔ ｉｎ ｐｌａ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ｒｂａｎ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ｍｉｌｙ

一、 引言

在反贫困政策体系中， 社会救助占据重要地位， 尤其在发展中国家， 由于劳动力市场不规范、 社

会保险覆盖率低且高度分层， 被社会保险排除在外或是社会保险收入不能满足需要的个体， 将受到社

会救助的保护。 最低生活保障 （简称低保） 是社会救助制度的核心。 它是国家向居民提供的一种单

向保障， 只要家庭收入状况符合保障标准， 就有权获得政府提供的资金或实物救助， 不受劳动关系和

前期缴费的限制。 低保的主要功能是减贫， 对于因重病、 残疾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困难家庭来说， 难以

像其他社会成员一样通过务工或经营获取市场化的收入。 低保通过向此类家庭输送补给， 帮助他们维

持生计，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途径使其参与经济增长利益的分享， 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收入差距。
我国的城市低保建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当时正值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开之时。 国有

企业为了实现减员增效， 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就业终身制， 与之相联系的福利体系随之结束。 短

时期内大面积下岗失业引发的贫困问题冲击着已有的社会救济制度， 也催生了具有现代社会保障意义

的城市低保。 据统计， １９９９ 年城市低保的救助人口只有 ２５６ ９ 万， ２００２ 年迅速增至 ２０６４ ７ 万， 其中

超过 ４０％是下岗失业人员， 平均救助标准只有 １４８ 元 ／人 ／月①。 十几年间， 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城市低

保的投入力度， 城市低保总支出从最初不足 ２０ 亿元增长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７５６ ７ 亿元， 年均增长率达到

３３ １％ ， 低保救助群体从下岗失业人员扩大到包括老年人、 灵活就业者、 失业者、 在校生在内的各类

城市贫困群体， 平均保障标准达到 ３７３ 元 ／人 ／月②， 发展速度之快有目共睹。
城市低保发展的十五年， 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转型的十五年。 伴随着社会结构变迁、 产业

结构升级和体制机制变革， 城市新贫困群体不断出现［１］。 目前中国大约有五千万城市贫困人口， 约

占城市总人口的 ７％ －８％ ③。 这些新贫困群体究竟是谁？ 城市低保是否对准了他们？ 其产生的减贫作

用有多大？ 这些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密切关注的问题， 理论界也对此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 但是在已有

研究中， 有一个层面的分析较少， 那就是家庭。 毫无疑问， 家庭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

的， 它既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和经济决策单位， 也是贫困风险的直接承受者。 低保是针对贫困家

庭的， 但是各国在救助家庭的选择和救助慷慨程度上有较大的差异， 不同类型的家庭在社会救助中获

得的待遇不尽相同， 所以在考察低保的政策效果时， 不应该忽视家庭层面的分析。 下面， 本文将从家

庭角度切入， 对不同类型的家庭在城市低保中的获益情况进行分析， 试图通过这样一个新的视角， 为

我国的低保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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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数据来自相关年份的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数据来自中国民政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ｃａ． ｇｏｖ． ｃｎ
数据来源： 魏后凯． ５０００ 万城市贫困人口规模估计过低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 － ０１ － １５］．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ｈｅｘｕｎ． ｃｏｍ ／ ２０１１ － ０８ － ０３ ／
１３２０５０６１４．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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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庭结构演变和贫困状况分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ＨＩＰ）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的城镇卷。 ＣＨＩＰＳ 样本是通过分层抽样从国家统计局的大样本中抽取出来的， 是对个体人口

特征、 就业状况、 收入状况， 以及家庭收支情况的全面调查。 ＣＨＩＰ ２００２ 提供了东部 （北京、 辽宁、
江苏、 广东）， 中部 （陕西、 安徽、 河南、 湖北）， 西部 （重庆、 四川、 云南、 甘肃）， 共 １２ 个省市

的样本， 原始数据包括 ６８３５ 个家庭住户和 ２０６３２ 个个体。 ＣＨＩＰ ２００７ 提供了东部 （上海、 江苏、 浙

江、 广东）， 中部 （安徽、 河南、 湖北）， 西部 （重庆、 四川）， 共 ９ 个省市的样本， 原始数据包括

５００５ 个家庭住户和 １４７００ 个个体。
我国的城市低保由中央政府负责制度设计和总体规划， 地方政府负责执行和管理。 由于各地经济

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较大， 所以国内没有统一的低保线， 省内的低保线基本统一， 在省低保

线的基础上， 各市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因各地保障标准和执行情况的不同， 在低保政策研究中，
选取不同的省份， 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因此， 本文选取了两次调查中同时包含的江苏、 安徽、
河南、 湖北、 广东、 重庆、 四川七个省份作为样本。 经作者整理后，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的有效家庭住

户样本分别为 ３９８４ 个和 ３９０４ 个。
１ 家庭结构的演变

单亲和独居是较为常见的贫困家庭结构， 失业率高、 赡养抚养负担重、 家中有疾病伤残人员是贫

困家庭的典型特征。 为了说明不同类型家庭的贫困状况和低保获益情况， 本文按照家庭人口结构、 劳

动力就业和负担结构以及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 列出 ９ 类典型家庭。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的样本统计情

况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的家庭结构状况

家庭类型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７ 年

户数 （个） 总户数 （个） 比例 （％ ） 户数 （个） 总户数 （个） 比例 （％ ）
单人户 ４４ ３９８４ １ １０ １２４ ３９０４ ３ １８
　 青年单人户 ７ ３９８４ ０ １８ ４１ ３９０４ １ ０５
　 中年单人户 １４ ３９８４ ０ ３５ ３４ ３９０４ ０ ８７
　 老年单人户 ２３ ３９８４ ０ ５８ ４９ ３９０４ １ ２６
夫妻二人户 ７１７ ３９８４ １８ ００ ７７９ ３９０４ １９ ９５
　 青年夫妻 ５２ ３９８４ １ ３１ １２３ ３９０４ ３ １５
　 中年夫妻 ３３１ ３９８４ ８ ３１ ２２２ ３９０４ ５ ６９
　 老年夫妻 ２４２ ３９８４ ６ ０７ ２９７ ３９０４ ７ ６１
核心家庭 １４４９ ３９８４ ３６ ３７ １１７４ ３９０４ ３０ ０７
　 独生子女 １３５４ ３９８４ ３３ ９９ １０７９ ３９０４ ２７ ６４
　 双子女 ９４ ３９８４ ２ ３６ ９０ ３９０４ ２ ３１
　 三子女及以上 １ ３９８４ ０ ０３ ５ ３９０４ ０ １３
单亲家庭 ３５ ３９８４ ０ ８８ ５７ ３９０４ １ ４６
　 单身母亲 ３４ ３９８４ ０ ８５ ４６ ３９０４ １ １８
　 单身父亲 １ ３９８４ ０ ０３ １１ ３９０４ ０ ２８
多人户 ２２７ ３９８４ ５ ７０ ２８９ ３９０４ ７ ４０
老年人口比重高的家庭 ５９４ ３９８４ １４ ９１ ７７９ ３９０４ １９ ９５
高失业率家庭 ７９２ ３９８４ １９ ８８ ６８１ ３９０４ １７ ４４
有重度残疾者的家庭 ２０９ ３９８４ ５ ２５ ８３ ３９０４ ２ １３
有体质虚弱者的家庭 ８６ ３９８４ ２ １６ ７１ ３９０４ １ ８２

　 　 资料来源： 经作者整理 ＣＨＩＰ ２００２ 和 ＣＨＩＰ ２００７ 的样本得到。

　 　 ２００２ 年的样本中， 单人户占 １ １％ ， 其中老年单人户在全部单人户中占比超过 ５０％ ， 青年单人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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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不足 ２０％ ； 无子女的夫妻双人户占 １８％ ， 其中中年夫妻户占比最大， 老年夫妻户次之①。 核心家

庭②是最普遍的家庭形式， 在所有家庭中占比最高， ２００２ 年达到 ３６ ３７％ ， 其中独生子女家庭占 ９０％
以上。 相比于核心家庭， 单亲家庭是一种特殊的家庭形态， 它是指因丧偶、 离异等原因造成的由母亲

或父亲单独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家庭。 ２００２ 年此类家庭占比为 ０ ８８％ ， 其中约 ９７％的单亲家庭由单身

母亲与子女组成， 单身父亲家庭占比不足 ３％ 。 最后一类是家庭人口总数超过 ４ 人的多人口家庭，
２００２ 年此类家庭占比为 ５ ７％ 。

失业率上升和人口老龄化是影响家庭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 高失业率家庭和老年人口比重高的家

庭通常属于贫困脆弱性家庭。 本文以家庭内部失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反映家庭成员的就业状

况， 将该比重超过 ０ ５ 的家庭定义为高失业率家庭； 以家庭内部老年人口负担系数反映家庭的养老负

担， 将老年人口负担系数大于等于 １ 的家庭定义为老年人口比重高的家庭。 本文的计算结果表明，
２００２ 年高失业率家庭和老年人口比重高的家庭分别占比 １９ ８８％和 １４ ９１％ 。 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是

影响家庭收支的重要因素， 有重度残疾者或体质虚弱者的家庭常因高额的医疗支出陷入贫困。 ２００２
年， 有重度残疾者和体质虚弱者的家庭分别占比 ５ ２５％和 ２ １６％ 。

与 ２００２ 年相比， ２００７ 年我国的家庭结构出现了一些显著的变化。 从家庭的人口结构来看， 单人

户和单亲家庭的比例明显上升。 ２００２ 年单人户只占 １ １％ ， ２００７ 年达到 ３ １８％ ， 增长幅度达到 １ ９
倍， 老、 中、 青单人户的比重均有所上升， 尽管老年单人户占比仍然最高， 但是青年单人户占比增长

了近 ５ 倍。 单亲家庭占比从不到 １％ 增长到 １ ４６％ ， 尤其是单身父亲家庭， 在所有单亲家庭中的比

重从不足 ３％增至 １９％ ， 增幅约 ５ 倍。 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家庭层面得以显现， 老年人口比重高的家

庭， 绝对数量从 ２００２ 年的 ５９４ 户增加到 ２００７ 年的 ７７９ 户， 在所有家庭中占比从 １４ ９１％ 提高到

１９ ９５％ 。 由于 ２００７ 年已不存在导致高失业率的体制改革风险， 国内高失业率家庭比重因此下降了

２ ４４ 个百分点， 但是此类家庭占比仍然高达 １７ ４４％ 。 最后， 从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来看， 有重度残

疾者和体质虚弱者的家庭分别占比 ２ １３％和 １ ８２％ ， 比 ２００２ 年下降了 ５９％和 １６％ 。
２ 不同类型家庭的贫困状况分析

（１） 贫困线和贫困指数的选择。 评价反贫困政策离不开对贫困的识别与判定。 贫困具有多面性，
难以维持温饱、 缺乏社会参与、 教育医疗资源匮乏都是贫困的典型特征。 贫困线作为贫困的判别依

据， 既要考虑上述因素， 也要兼顾反贫困的政策导向和执行能力。
在多种贫困线的定义中， 低保线是常用于贫困估计和政策评价的一类贫困标准。 都阳等人指出以

低保线作为贫困标准可以把贫困度量和社会救助政策相结合， 考察政策的执行效果， 陈少华等人和李

实等人都将低保线作为贫困标准用于低保政策效果的分析［２ － ４］。
贫困测度指标的选择同样关系到贫困状况的判定和政策效果的评价。 早期的贫困测度指标， 如反

映贫困规模的贫困率、 贫困严重程度的贫困差距率和贫困人口之间收入分布的 Ｓｅｎ 指数都是单一指

标， 不能反映贫困的全貌。 福斯特 （Ｆｏｓｔｅｒ） 等人提出了 ＦＧＴ 指数［５］， 公式为：

ＦＧＴ ＝ １
ｎ∑

ｑ

ｉ ＝ １

ｚ － ｙｉ

ｚ
æ
è
ç

ö
ø
÷

α

（１）

　 　 其中， ｎ表示总人口，ｑ和 ｚ分别表示贫困人口总数和贫困线，ｙｉ 表示个体收入。公式中的 α为贫困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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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中定义的老年人是指年龄在 ６０ 周岁以上的个体， 中年人是指年龄在 ４５ － ６０ 周岁之间的个体， 青年人是指年龄在 １８ － ４５ 周
岁之间的个体， 未成年人是指年龄未满 １８ 周岁的个体。
核心家庭是指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 为了反映家庭抚养子女的负担， 文中定义的核心家庭是指夫妻二人与未成年子女组成
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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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系数，α越大，表明社会对贫困的厌恶程度越高。当 α ＝ ０ 时，ＦＧＴ ＝ ｑ
ｎ 为贫困率，反映贫困的广度；当

α ＝ １ 时，ＦＧＴ ＝ １
ｎ∑

ｑ

ｉ ＝ １

ｚ － ｙｉ

ｚ ＝ ｑ
ｎ∑

ｑ

ｉ ＝ １

ｚ － ｙｉ

ｑｚ 为贫困距，表示贫困人口的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相对距离，

反映贫困的深度；当 α ＝ ２ 时，ＦＧＴ ＝ １
ｎ∑

ｑ

ｉ ＝ １

ｚ － ｙｉ

ｚ
æ
è
ç

ö
ø
÷

２

为平方贫困距， 由于贫困程度越严重的个体被赋

予了越高的权重， 所以该指数可用于反映贫困的强度和贫困人口内部的收入分布。

表 ２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样本省份的

城市低保线 元 ／ 人 ／ 年　 　
省份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７ 年

江苏 １８７２ ０ ２９４３ ６
安徽 １７１６ ０ ２４１６ ８
河南 １６３２ ０ １８１８ ０
湖北 １５７２ ０ １９５３ ６
广东 ２１８４ ０ ２６１７ ２
重庆 １６０８ ０ ２１３９ ６
四川 １５６０ ０ ２１０４ ８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城市低保线分别来自： 洪大用．
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相关分析 ［Ｊ］ ． 中国行政学院学
报， ２００３ （３）： ５９ － ６４；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２００８》。

鉴于 ＦＧＴ 指数良好的性能状况和对贫困反映的

全面性， 本文下面将利用 ＦＧＴ 指数， 以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样本省份的城市低保线作为贫困标准 （详见

表 ２）， 对不同类型家庭获得低保救助前的贫困状况

进行分析。
（２） 贫困状况分析。 ２００２ 年， 按不同地区贫困

线测度的贫困家庭共有 ６９ 户， 总体贫困率为

１ ７３％ ， 详见图 １。 其中， 单亲家庭的贫困率高达

１４ ２９％ ， 位居首位； 高失业率、 有重度残疾者和体

质虚弱者的家庭， 贫困率在 ４％ － ７％ 之间， 也属于

图 １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不同类型家庭获得

低保救助前的贫困率

　 数据来源： 笔者根据 ＣＨＩＰ ２００２ 和 ＣＨＩＰ ２００７ 数据计算得来。

贫困高发家庭； 夫妻双人户、 核心家庭、 老年人口

比重高的家庭， 贫困率不足 ３％ ， 未出现贫困单

人户。
２００７ 年， 贫困家庭减少到 ３９ 户， 总体贫困率

降为 １％ ， 绝大多数家庭的贫困率都有所下降。 其

中， 多人户未出现贫困， 夫妻二人户、 核心家庭的

贫困率降至 １％ 以下； 单亲家庭尽管贫困问题依然

突出， 但是贫困率已降至 ５ ２６％ ； 高失业率、 有体

质虚弱者的家庭， 贫困率下降了近一半。 与此同时，
有三类家庭的贫困率呈现上升趋势： 老年人口比重

高的家庭贫困率升至 １ １６％ ； 单人户从无贫困发展

成为高贫困率家庭， 贫困率达到 ４ ０３％ ； 有重度残

疾者的家庭在 ２００２ 年已经属于贫困高发家庭， ２００７
年贫困率进一步升至 ６％ ， 成为贫困率最高的家庭。

２００２ 年， 由 ＦＧＴ （１） 贫困距测度的贫困家庭的人均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平均缺口为 ０ ７２％ ； 单

亲家庭人均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平均缺口最高， 达到 ３ ４９％ ， 其次是有体质虚弱者的家庭、 高失业

率家庭和有重度残疾者的家庭， 贫困距均超过 １ ５％ ， 详见图 ２。 由 ＦＧＴ （２） 平方贫困距测度的贫困

家庭的贫困强度为 ０ ４９％ ； 有体质虚弱者的家庭贫困强度达到 １ ４８％ ， 单亲家庭和高失业率家庭的

贫困强度都在 １ ２％以上， 详见图 ３。
２００７ 年， 所有贫困家庭的贫困距为 ０ ５９％ ， 比 ２００２ 年下降 ０ １３ 个百分点， 平方贫困距与

２００２ 年基本持平。 具体到每一类家庭， 贫困状况并不那么乐观。 单亲家庭、 有重度残疾者、 有体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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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不同类型家庭获得

低保救助前的贫困距

数据来源： 同图 １。

质虚弱者的家庭始终属于贫困高发家庭， 而且贫困

程度较为严重， 尤其是后两类家庭近年来贫困状况

仍在恶化， 有重度残疾者的家庭贫困深度和贫困强

度分别上升了 ８９％和 １ ４ 倍， 有体质虚弱者的家庭

该指标分别上升了 ５３ １％和 ９５ １％ 。 单人户从无贫

困状态发展成贫困程度最严重的家庭， 老年人口比

重高的家庭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也分别上升了

３ １ 倍和 ７ １ 倍， 高失业率家庭尽管贫困率有所下

降， 但是贫困程度也有加重的趋势。 因此， 从整体

上看， 我国家庭的贫困状况是有所改善的， 但是局

部贫困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三、 城市低保与家庭减贫

图 ３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不同类型家庭获得低保

救助前的平方贫困距

数据来源： 同图 １。

１． 低保救助情况分析

低保救助的宗旨是 “应保尽保”、 “将有限的救

助资源用于最需要的人”。 王有捐、 洪大用、 林闽钢

分别从目标定位、 保障标准的制定、 调整、 执行等方

面分析了我国低保的运行情况［６ － ８］。 结合上述研究，
本文从覆盖率、 目标定位、 救助强度和保障标准四个

方面考察我国低保的执行情况。
首先是覆盖率。 ２００２ 年， 共有 ８７ 个家庭获得低

保救助， 低保的总体覆盖率为 ２ １８％ ； 覆盖率最高

的三类家庭分别是有体质虚弱者的家庭、 有重度残疾

者的 家 庭 和 高 失 业 率 家 庭， 覆 盖 率 分 别 达 到

１５ １２％ 、 ８ １３％和 ５ ４３％ ， 单亲家庭未被覆盖， 其

余家庭的覆盖率在 １％ － ３％ 之间。 ２００７ 年， 获得救助的家庭总数升至 １８４ 户， 比 ２００２ 年增长了

１ １ 倍， 总体覆盖率达到 ４ ７１％ 。 与 ２００２ 年相比， 几乎所有类型家庭的低保覆盖率均有所上升。 有

体质虚弱者和重度残疾者的家庭， ２００２ 年低保覆盖率已经相对较高， ２００７ 年进一步升至 ２１ １３％ 和

２０ ４８％ ， 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位； 单亲家庭不但获得了救助机会， 而且进入高覆盖率家庭之列， 覆

盖率达到 １７ ５４％ ， 排在第三位； 单人户和高失业率家庭， 低保覆盖率也分别达到 ８ ０６％ 和 ７ ９３％
（见表 ３）。

其次是目标定位。 社会救助通常需要根据一定的原则和方法确定申请者的受益资格， 以保证有限

的资源用于最需要的群体。 所谓有效救助率是指具备低保资格， 即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庭获得救

助的比例， 该值越大， 表明低保的目标定位越准确。 ２００２ 年低保的有效救助率为 １８ ８％ ， 即在低保

建立之初只有不到 ２０％的贫困家庭获得了救助； ２００７ 年该指标达到 ７４ ４％ ， 提升幅度非常大， 这与

我国低保覆盖面迅速扩大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仍有约 ２５％的贫困家庭未获得救助， 主要原因仍然是

低保政策执行和管理上的漏洞， 但是也不乏符合条件的家庭因污名效应、 申请手续繁琐等原因， 主动

放弃了低保机会。 ２００２ 年， 对于具备低保资格的家庭， 有体质虚弱者的家庭有效救助率达到 ５０％ ，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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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不同类型家庭的低保覆盖率、 有效救助率和救助强度 ％

家庭类型
低保覆盖率 有效救助率 救助强度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７ 年

单人户 ２ ２７ ８ ０６ — １０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夫妻二人户 １ ６７ ２ ３１ ３３ ３３ １００ ００ ７３ ０７ １００ ００
核心家庭 ２ ３５ ３ ９２ ２３ ３３ ５０ ００ ４８ ６０ ５５ ８６
单亲家庭 ０ ００ １７ ５４ 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０ ００ ７１ ９３
多人户 ２ ６４ ２ ０８ １２ ５０ — １０ １２ ０ ００
老年人口比重高的家庭 １ ６８ ３ ４７ ３３ ３３ ８８ ８９ ２８ １２ ９４ ６１
高失业率家庭 ５ ４３ ７ ９３ ２７ ０３ ７７ ７８ ５６ ５２ ８３ ３１
有重度残疾者的家庭 ８ １３ ２０ ４８ ３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４２ ３８ ６２ ２７
有体质虚弱者的家庭 １５ １２ ２１ １３ ５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２９ ５５ ７３ ６４
全国 ２ １８ ４ ７１ １８ ８４ ７４ ３６ ４４ ７５ ７５ ３６

　 　 数据来源： 同表 １。
注： ２００２ 年的单人户样本中无贫困家庭， ２００７ 年的多人户样本中无贫困家庭。

夫妻二人户和老年人口比重高的家庭有效救助率达到 ３３ ３％ ， 有效救助率最低的是单亲家庭和多人

户。 ２００７ 年， 对于具备低保资格的家庭， 单人户、 夫妻二人户、 单亲家庭、 有重度残疾者和体质虚

弱者的家庭， 有效救助率均达到 １００％ ， 核心家庭的有效救助率最低， 只有 ５０％ 。
第三是救助强度。 作为贫困家庭的一项基本收入， 低保的救助强度体现在它对贫困家庭的支持和

拉动作用上。 低保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高， 表明贫困家庭对低保的依赖程度越高， 低保对贫困

家庭的支持作用越大。 ２００２ 年， 贫困家庭对低保的平均依赖度为 ４５％ ， 其中， 夫妻二人户和高失业

率家庭对低保的依赖度最高， 分别达到 ７３ １％ 和 ５６ ５％ ， 依赖度最低的是多人户， 只有 １０ １％ 。
２００７ 年， 贫困家庭对低保的平均依赖度提高到 ７５％ ， 其中， 老年人口比重高的家庭对低保的依赖度

为 ９４ ６％ ， 单人户和夫妻二人户达到 １００％ ， 依赖度最小的核心家庭也达到 ５５ ９％ 。 由此可见， 对于

收入来源匮乏的贫困家庭来说， 低保收入已成为家庭重要的经济支柱。
最后是保障标准。 低保标准是各城市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政府财力、 居民的收入消费情况

制定的贫困补贴标准。 保障标准过低， 无法保障公民的生存权， 影响减贫效果和社会公平的实现； 保

障标准过高， 不但会滋生懒惰， 降低低保对象的就业意愿， 还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
低保标准的理论确定方法主要有市场菜篮法、 恩格尔系数法、 生活形态法等。 除此之外， 还有收

入比例法， 如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建议， 工业国家低保标准应该大体相当于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的

３０％ ； 欧洲经济委员会建议， 低保标准应该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可支配收入的 ５０％ ［９］。 目前国内没有

制定统一的城市低保标准。 １９９９ 年我国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规定： 城市低保标准按照当

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 食、 住费用， 并适当考虑水、 电、 燃煤 （燃气） 费用以及未

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确定。 这给地方政府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由于各个地方政府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确定当地的保障标准， 所以各地区的实际保障水平差别很大。 为了考察我国低保标准的合理性， 本文

将利用低保标准与职工平均工资之比和低保标准与最低收入户人均食品消费支出之比两个指标来检验

低保标准的实际水平。
首先是低保标准与职工平均工资之比。 参考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议， 本文将低保标准与职工平均工

资之比的合理值设为 ３０％ 。 经笔者测算， ２００２ 年， 所有样本省份的低保标准均不足当地职工平均工

资的 ２０％ ， 比值最高的安徽只有 １８％ ， 最低的广东只有 １２％ ； ２００７ 年， 该比值在所有样本省份都有

明显下降， 而且基本都降至 １０％左右， 远低于低保标准与职工平均工资之比的合理值， 详见图 ４。 由

此可见， 近年来政府通过低保向贫困家庭输送的经济增长收益十分有限， 贫困家庭的相对收入状况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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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样本省份低保标准与职工

平均工资之比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样本省份的低保标准见

表 ２， 职工平均工资和最低收入户人均食品消费支出数据来

自各省统计年鉴。

但没有通过低保有所改善， 反而更加恶化， 低保并没

有成为缓和社会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
再看低保标准与最低收入户人均食品消费支出之

比。 食品是个体维持生存的必需品， 一般来说， 收入

水平越低的家庭， 食品摄入越接近维持生存的最低能

量值。 因此， 最低收入户的人均食品支出就可以视为

满足个体基本生活需要的最低支出， 即低保标准的下

限， 低于该值低保将无法实现生存保障功能。 笔者将

各省低保标准除以统计年鉴中最低收入户人均食品消

费支出， 得到两者的比值。 可以看到， ２００２ 年， 低

保标准基本能够满足最低收入户的人均食品消费需

求， 而且有一定的余量， 两者比值最高的河南达到

１ ８５， 最低的重庆达到 １ ０３； 但是 ２００７ 年， 除了江

图 ５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样本省份低保标准与最低

收入户人均食品消费支出之比

资料来源： 同图 ４。

苏以外， 其余省份该比值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尤其

是重庆和四川， 其低保标准已不能满足最低收入户的

人均食品消费需要， 低保的生存保障功能明显减弱，
详见图 ５。 所以， 尽管从整体上看， 我国的名义低保

标准连年提高， 但是其提高幅度远落后于经济增长的

步伐， 而且满足贫困家庭基本生活需求的能力也呈下

滑趋势， 因此低保家庭实际上遭受了福利侵蚀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ｅｒｏｓｉｏｎ）。
２ 城市低保减贫效应的测度

在低保作用下， 贫困家庭能否摆脱贫困， 贫困状

况是否得到缓解是政策评价的核心。 根据塞恩斯伯里

（Ｓａｉｎｓｂｕｒｙ） 和莫里森 （Ｍｏｒｉｓｓｅｎｓ） 提出的方法［１０］， 本文给出城市低保减贫效应的计算公式：
ＲＥＦＧＴ（α） ＝ ［ＦＧＴ （α） ｐｒｅ － ＦＧＴ （α） ｐｏｓｔ］ ／ ＦＧＴ （α） ｐｒｅ （２）

　 　 其中， ＲＥＦＧＴ（α） 为贫困指数的相对变动，ＦＧＴ （α） ｐｒｅ 和 ＦＧＴ （α） ｐｏｓｔ 为低保救助前后的贫困指数。
经笔者对两次 ＣＨＩＰ 调查得到的数据进行测算， ２００２ 年通过低保救助， 全国只有不到 １０％ 的家

庭摆脱了贫困， 家庭的平均脱贫率为 ８ ７０％ 。 有体质虚弱者的家庭脱贫率最高， 达到 ５０％ ； 有重度

残疾者、 老年人口比重高的家庭脱贫率分别达到 ２０％ 和 １６ ７％ ， 单亲家庭尽管贫困率最高， 但是未

获得任何救助。 ２００７ 年， 有 ５９％的家庭通过低保摆脱了贫困。 单人户、 夫妻二人户、 有重度残疾者

的家庭和之前未获得任何救助的单亲家庭， 全都通过低保实现了脱贫； 老年人口比重高、 有体质虚弱

者的家庭和高失业率家庭， 脱贫率分别达到 ７７ ８％ 、 ６６ ７％和 ５５ ６％ 。 核心家庭通过低保救助， 贫

困率仅下降了 ３７ ５％ ， 与其他家庭相比， 脱贫率的提高并不明显。 具体见表 ４。
低保的减贫作用不仅体现在帮助家庭摆脱贫困， 更重要的是改善家庭的贫困状况。 表 ５ 和表 ６ 显

示， ２００２ 年， 在低保作用下， 全部家庭的贫困矩下降了 ９ ７％ ， 平方贫困矩下降了 １１ ５％ 。 老年人

口比重高的家庭， 其贫困矩和平方贫困矩的下降幅度最明显， 分别达到 ２４ ３％ 和 ４５ ２％ ， 有重度残

疾者的家庭该指标分别下降了 １２ ２％和 ３１ １％ ， 高失业率家庭该指标分别下降了 １８ ６％ 和 ２２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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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不同类型家庭低保救助前后贫困率的相对变动 ％

家庭类型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７ 年

ＦＧＴ （０） ｐｒｅ ＦＧＴ （０） ｐｏｓｔ ＲＥＦＧＴ （０） ＦＧＴ （０） ｐｒｅ ＦＧＴ （０） ｐｏｓｔ ＲＥＦＧＴ （０）

单人户 ０ ００ ０ ００ — ４ ０３ 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夫妻二人户 ０ ８４ ０ ８４ ０ ００ ０ １３ 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核心家庭 ２ ０７ １ ７９ １３ ３３ ０ ６８ ０ ４３ ３７ ５０
单亲家庭 １４ ２９ １４ ２９ ０ ００ ５ ２６ 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多人户 ３ ５２ ３ ０８ １２ ５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
老年人口比重高的家庭 １ ０１ ０ ８４ １６ ６７ １ １６ ０ ２６ ７７ ７８
高失业率家庭 ４ ６７ ４ ０４ １３ ５１ ２ ６４ １ １７ ５５ ５６
有重度残疾者的家庭 ４ ７８ ３ ８３ ２０ ００ ６ ０２ 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有体质虚弱者的家庭 ６ ９８ ３ ４９ ５０ ００ ４ ２３ １ ４１ ６６ ６７
全国 １ ７３ １ ５８ ８ ７０ １ ００ ０ ４１ ５８ ９７

　 　 资料来源： 同表 １。

表 ５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不同类型家庭低保救助前后贫困距的相对变动 ％

家庭类型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７ 年

ＦＧＴ （１） ｐｒｅ ＦＧＴ （１） ｐｏｓｔ ＲＥＦＧＴ （１） ＦＧＴ （１） ｐｒｅ ＦＧＴ （１） ｐｏｓｔ ＲＥＦＧＴ （１）

单人户 ０ ００ ０ ００ — ４ ０３ 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夫妻二人户 ０ ５６ ０ ５０ １０ ６８ ０ １３ 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核心家庭 ０ ８１ ０ ６７ １７ ５２ ０ １９ ０ ０８ ５９ ４５
单亲家庭 ３ ４９ ３ ４９ ０ ００ ３ ３９ 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多人户 ０ ８２ ０ ８１ １ ４５ ０ ００ ０ ００ —
老年人口比重高的家庭 ０ ２３ ０ １８ ２４ ３１ ０ ９５ ０ １０ ８９ ５５
高失业率家庭 １ ８３ １ ４９ １８ ６３ １ ９１ ０ ４０ ７９ ２０
有重度残疾者的家庭 １ ４８ １ ３０ １２ ２４ ２ ８０ 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有体质虚弱者的家庭 ２ ０６ １ ７１ １６ ７９ ３ １５ ０ ０５ ９８ ４６
全国 ０ ７２ ０ ６５ ９ ７４ ０ ５９ ０ １２ ７９ １９

　 　 资料来源： 同表 １。

表 ６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不同类型家庭低保救助前后平方贫困距的相对变动 ％

家庭类型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７ 年

ＦＧＴ （２） ｐｒｅ ＦＧＴ （２） ｐｏｓｔ ＲＥＦＧＴ （２） ＦＧＴ （２） ｐｒｅ ＦＧＴ （２） ｐｏｓｔ ＲＥＦＧＴ （２）

单人户 ０ ００ ０ ００ — ４ ０３ 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夫妻二人户 ０ ４９ ０ ４２ １５ １４ ０ １３ 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核心家庭 ０ ５３ ０ ４３ １９ ３７ ０ １１ ０ ０２ ８３ ８２
单亲家庭 １ ２７ １ ２７ ０ ００ ２ ５２ 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多人户 ０ ５６ ０ ５６ ０ ０６ ０ ００ ０ ００ —
老年人口比重高的家庭 ０ １１ ０ ０６ ４５ １５ ０ ９１ ０ ０４ ９５ ６３
高失业率家庭 １ ２４ ０ ９６ ２２ ５０ １ ７４ ０ ２３ ８７ ０２
有重度残疾者的家庭 ０ ８５ ０ ５９ ３１ ０５ ２ ０５ 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有体质虚弱者的家庭 １ ４８ １ ４１ ４ ９４ ２ ９０ ０ ００ ９９ ９４
全国 ０ ４９ ０ ４３ １１ ４５ ０ ５０ ０ ０６ ８７ ７６

　 　 资料来源： 同表 １。

２００７ 年， 通过低保救助， 全部家庭的贫困矩下降了 ７９ ２％ ， 平方贫困矩下降了 ８７ ８％ ， 较 ２００２ 年有

大幅度提高。 其中， 单人户、 夫妻二人户、 单亲家庭、 有重度残疾者的家庭由于完全脱贫， 贫困距和

平方贫困距的降幅达到 １００％ ； 有体质虚弱者和老年人口比重高的家庭， 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的降幅

也在 ９０％以上； 而核心家庭的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降幅最小， 分别为 ５９ ５％和 ８３ ８％ 。 可见， 低保

的主要作用还是在于帮助贫困家庭降低贫困深度和强度， 与之前的研究［１１ － １２］结论一致。
３ 结果分析

计划经济时期， 有劳动能力的个体在全面就业体制下可以获得单位保障或集体保障， 城市贫困群

体主要是无劳动能力、 无收入来源、 无法定赡养 （抚养、 扶养） 人的三无人员和部分被排斥在体制

外的特殊困难群体。 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针对上述群体提供临时性或定期定量救济， 但是救济水平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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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制度运行不规范。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 国企改革对劳动力市场造成了严重冲击， 城市失业型贫困

问题凸显， 刚刚建立起来的城市低保制度作为一项临时性的救助措施对缓解贫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和社会结构的变迁， 城市贫困结构和贫困性质再次发生转型， 趋于规范化

的城市低保成为政府应对新贫困问题的主要制度安排。
过去几十年国家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家庭中子女数量锐减； 伴随着人口迁移流动， 代际之间

出现空间分离， 多代人组成的大家庭越来越少， 核心家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现代社会， 离婚、 保持

单身受到的家庭和社会压力明显减小， 单亲和独居家庭比例升高， 家庭结构更趋于小型化。 传统家庭

应对风险时的互助功能因家庭结构小型化而被削弱， 家庭抵御贫困的能力显著下降， 在面对失业、 年

老、 疾病等风险时极易陷入贫困， 成为低保救助对象。
养老负担加重是一类正在发展和蔓延的贫困风险， 也是低保新一轮救助的重点。 人口老龄化是全

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 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和人口寿命延长使我国在并不富裕的情况下， 提前进入老龄

化社会， 这意味着社会中老年人口比重高的家庭越来越多， 解决养老问题成为一项严峻的考验。 尽管

相当一部分城镇老年人有养老金， 但是养老金并不能完全满足老年人的生存需要。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

度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养老转向社会养老面对着沉重的转轨成本， 已退休人员和改革前参加工作的

老年人并未进行前期缴费， 从而形成历史欠账， 导致个人账户空账。 为了确保当期养老金发放， 政府

不得不动用应当留作积累的未退休人员的个人账户基金。 有些地方即使将个人账户基金全部用于当期

支付， 年度养老金收支还是存在缺口。 如此大的运行风险， 决定了养老保险体系不可能为老年人提供

充足的保障； 此外， 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 医药费用会不断增加， 家庭因此承受的经济负担会更

重。 而且， 目前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因子女迁往异地或是为了避免代际冲突， 选择独自生活， 独居老年

人在获得子女经济支持、 生活照料、 精神慰藉等方面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可以说， 人口老龄化正在

成为一类重要的贫困风险， 老年人口比重高的家庭发生贫困和获得救助的比例必然增加。
失业始终是一类重要的致贫因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 国家打破就业终身制， 引入市场机制给国

有企业带来了活力， 但是此举将一大批原有体制下的隐性失业人口抛向市场， 失业成为当时最严重的

致贫因素之一。 近年来， 体制改革风险导致的高失业率逐渐消退， 但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决定了劳动

力的供求要服从市场调节， 尤其在产业结构调整、 劳动力数量绝对增长和相对集聚的条件下， 我国的

劳动力市场已俨然成为一个买方市场， 就业竞争和失业问题非但不会消失， 而且可能长期持续。 持续

性失业对家庭来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 在失业保险无法提供长期保障的情况下， 高失业率家庭不得不

依靠低保救助才能维持基本生活。
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是当前最典型、 最普遍的家庭贫困现象。 自 １９９２ 年进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以来， 我国的医疗卫生行业启动了市场化进程， 诊疗价格普遍提高， 以药养医现象导致医药费用数倍

增长， 给家庭就医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家庭主要劳动力一旦患上重病或是慢性病， 不但将失去或部分

丧失劳动能力从而使得家庭的收入来源减少， 而且同时因为需要进行长期诊疗将花费大量的医疗支

出。 在未被医保覆盖或是医保负担比例较低的情况下， 一个普通家庭将因医疗支出比例过大而被拖

垮， 进入低保的重点救助之列。
综上， 单人户、 单亲家庭、 老年人口比重高、 失业率高、 有重度残疾者和体质虚弱者的家庭， 已

经取代传统救助对象成为目前主要的贫困群体和低保重点救助对象， 这与我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有

直接的关系。 低保制度通过维护上述家庭的生存安全， 间接充当着转型减震器和缓冲器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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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家庭结构小型化、 养老负担加重、 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到位等一系列

问题的出现， 城市的贫困结构和贫困性质都发生了改变。 尽管城市低保应对贫困问题的能力大幅提

升， 但这是以低保线作为贫困标准得出的结果， 改用更高的绝对贫困线或相对贫困线， 低保的减贫作

用体现得就很不充分了。
低保作为基础性的社会保障制度， 不但是贫困家庭的生计来源， 关乎居民生存权的保障， 更是一道

社会安全网， 承载保证社会稳定的重任， 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对于我国来说， 要实现低保制度效果的最

大化， 必须从制度设计到政策执行完成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 首先， 要建立全国统一的低保标准计算方

法和调整机制， 坚持不过度保障， 但一定要保障充足。 在全国层面对低保标准制定的基本程序、 主要方

法进行规范， 减少各地制定低保标准时的随意性， 建议将市场菜篮法和恩格尔系数法相结合对低保标准

进行测算； 建立低保标准的常态化增长机制和物价联动机制， 根据职工上年平均工资、 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对低保标准进行定期调整； 参照物价指数， 尤其是食品价格指数对低保家庭实行动态补贴， 保证贫困

家庭既能够达到社会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平， 又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其次， 在低保对象的识别和

管理中， 政府要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严格按照规定对申请者的收入和财产状况进行审核， 对低保对象

的生活状况进行动态监测， 减少骗保和人情保现象的发生， 真正做到扶贫济弱、 应保尽保。
在强化低保作用的同时， 也要防止受助对象产生 “福利依赖”。 根据救助对象的不同需求和困难

程度采取差异化的救助政策， 做到兼顾一般、 突出重点、 分类施保。 针对老弱病残、 失业者和单亲家

庭等特殊困难群体， 不同程度地上调救助金， 满足不同群体多元化的保障需求； 对于有劳动能力的受

助者， 在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基础上， 为其提供相关的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 并辅以救助渐退和收入豁

免等激励手段， 最终使其通过就业摆脱贫困， 实现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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